
机械与控制工程学院 文件 
                                       

桂林理工大学机械与控制工程学院科研工作量核算办法 

一、总则   
科研工作量是指当年在职的教学科研人员在一个考核年度内完成的科研工作的量

化值。考核时间为每年的自然年度，每年度考核一次。基金和纵向科研经费根据项目

完成时间可跨年度分期计算工作量，横向科研到位经费原则上不能跨年度计算，当年

不计者，视为放弃，将不再补算。特殊情况需延期计算的，必须经科技与产业处向学

院报批。 

科研工作量由科研项目、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科技活动、奖励、知识产权等工

作量折算分值组成，以 Y表示，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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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j为下列工作量序号，Y为各项科研工作量折算分值。 

二、科研项目科研分值 Y1 
科研项目工作量（Y1）计分按个人年度到位的科研经费计算。合作项目由课题组长

将科研总经费分解到个人。纵横向科研项目的具体计分办法见表 1： 

表 1  到位科研经费折算分值表 

序号 项目层次 分值（分/万元）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973计划项

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60 

2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863计划课题、国家基金重点项目、

973 前期研究专题、973 课题、国际合作

与交流项目 

40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5 

4 
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包括各类国家级

子课题、参与合作国家项目） 
20 

5 省部级科研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 12 

6 参与合作省部级项目 10 

7 厅局级科研项目、省级重点实验室项目 10 

8 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8 

 

注：1、重大科技开发项目代合作方购买硬件的经费计入学院科研经费任务，但不

讲科研积分（在完成任务奖励中考虑）；2、凡学校项目配套经费、人才引进专项经费不

予计分；3、对于如果学校进行了点对点奖励的项目，则其科研工作量按 0.5 的系数核

算。 

 

 



 

二、学术论文科研分值 Y2 

表 2  论文折算分值表 

类别 级别 分值 

学术

论文

(分/

篇) 

自然科

学类 

SCI（Ⅰ区）TOP 100 

SCI（Ⅰ区） 70 

SCI（Ⅱ区） 50 

SCI（Ⅲ区）、EI 核心版 40 

SCI（Ⅳ） 30 

国外学术刊物、中文核心刊物 20 

国际学术会议收入论文集被 ISTP 收录 10 

教改类 
中文核心刊物 30 

一般刊物 8 

注：1、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只对第一署名单位为桂林理工大学的论文计

算科研积分；2、同一篇论文只按最高级别计分，不重复累加计分；3、研究生发表的

论文将按研究生导师归属单位计算；4、点对点奖励后的会议 EI 论文学院不再核算工

作量，但可以冲抵学校要求个人完成的基本科研工作量。 

三、学术著作科研分值 Y3 
我院教职工为第一作者的学术著作按表 3标准折算科研分值。 

表 3  学术著作折算分值表 

内  容 分  值 

国家级出版社发行的专著 80分/每 10万字 

国家级出版社发行的译著 80分/每 10万字 

省部级出版社发行的专著 60分/每 10万字 

国家级出版社发行的编著，省部级出

版社发行的译著 
60分/每 10万字 

省部级出版社发行的编著 50分/每 10万字 

正式出版手册等工具书 20分/每 10万字 

注：论文集的主编等不计科研分。 

四、科技活动科研分值 Y4 

经科技处审定的科技活动折算分值如表 4所示。 

表 4 申报科研基地及科技活动折算分值表 

内  容 分  值 

科技成果鉴定 10分/项 

科技成果申报国家级科技奖励 40分/项 

科技成果申报省部级科技奖励 20分/项 

主持申报国家级科研基地（实验室） 50分/项 

主持申报省部级科研基地（实验室） 30分/项 

主持申报厅局级科研基地（实验室） 20分/项 

申请发明专利 20分/项 

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10分/项 



内  容 分  值 

申请外观设计专利 5分/项 

申请软件著作权 20分/项 

五、奖励科研分值 Y5 
获得各级科技成果奖折算分值见表 5。 

表 5  获奖科研成果奖励折算分值表（分/项） 

获奖级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家级 1000 600 350 

省（部）级 500 300 100 

市（厅）级 100 50 30 

注：合作获奖成果，我院是第一获奖单位的，按其所得积分的 100%计算；是第二

获奖单位的，按其所得积分的 40%计算；是第三获奖单位的，按其所得积分的 20%计算；

其它情况，按其所得积分的 10%计算；获奖证书中无我院名称的不计算科研积分。 

六、知识产权科研分值 Y6 

获得各级知识产权折算分值见表 6。 

表 6 知识产权授权折算分值表 

类别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软件著作权 

分值 40分/项 20分/项 10分/项 20分/项 

注：所有专利统指我院为第一单位的职务专利。 

 

十、本办法自 2014年度起执行，由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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